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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宏金玉安康保险计划（分红型） 
产品说明书 

 
重要提示：本保险计划包含分红保险，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

 

中宏金玉安康保险计划（分红型）由中宏金玉安康两全保险(分红型)，（下称“基本保

险合同”）和中宏附加金玉安康长期疾病保险（下称“附加合同”）组合而成。融身故保障、

重大疾病保障、意外全残保障及期满利益于一体。帮助您转嫁风险，是您幸福健康生活保障

的上佳选择！ 
 
产品特色 
 
基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 
身故保障 

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，且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，公司将给付身故利益，

基本保险合同随之终止。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： 
①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合并后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； 
②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累计所缴保险费。 
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，且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，公司将给付身故利益，

基本保险合同随之终止。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： 
① 保险单上所载的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； 
② 身故日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合并后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； 
③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累计所缴保险费。 

 
期满利益 
   “金玉安康”兼具一定的储蓄功能，保险期间为 15 年，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合同期满

日，未发生重大疾病亦未发生意外全残，将得到等同于合同保险金额的期满利益给付，合同

随即终止。 
 
红利分配 

 本产品采用现金红利分配，不具有终了红利，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红利分配给保

单持有人。投保人可选择以下任意一项红利实现方式：直接领取，缴付到期保费，

留存于本公司按复利累积生息。产品红利来源于死差、利差和费差所产生的可分配

盈余，即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与定价假设的差异造成的可分配盈余。 
 本公司依托行业领先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，对分红保险产品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，

精心配置投资组合，追求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。 
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，未来红利水平将由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

营状况决定，本公司的红利分配政策是在遵循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基

础上，以稳健经营和专业精神为宗旨，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，努力保持红利分配的

稳定性，具体金额将在每年寄发给客户的红利通知书中列明。 
 

附加合同保险责任 
 
重大疾病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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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若被保险人在附加合同签发九十天后或在附加合同最后复效之日

起九十天后因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的临床症状而首次就医，且重大疾病之确诊是医

生在被保险人仍然存活之时作出，本公司将给付重大疾病利益，基本保险合同及附加合

同终止。 

重大疾病利益为下列三项金额中的最大者： 
① 保险单上所载的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； 
②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合并后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； 
③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累计所缴保险费。 

 
中 国 保

险 行 业

协 会 规

定 必 保

的6种重

大疾病 

1. 恶性肿瘤—不包括部分早期恶性肿瘤 

2. 急性心肌梗塞 

3. 脑中风后遗症—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

4.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—须异体移植手术 

5. 冠状动脉搭桥术—须开胸手术 

6.  终末期肾病—须透析治疗或肾脏移植手术 

重

大

疾

病 

 

 

采 纳 中

国 保 险

行 业 协

会 定 义

的 15 种

常 见 重

大疾病 

7. 多个肢体缺失—完全性断离 

8.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

9. 良性脑肿瘤—须开颅手术或放

射治疗 

10. 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—

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

11. 深度昏迷—不包括酗酒或药物

滥用所致 

12. 双耳失聪—永久不可逆 

13. 双目失明—永久不可逆 

14. 瘫痪—永久完全 

15. 心脏瓣膜手术—须开胸手术 

16. 严重 III 度烧伤—至少达体表面

积的 20% 

17.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—有心力

衰竭表现 

18.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—自主生活能

力完全丧失 

19. 语言能力丧失—完全丧失且经积

极治疗至少 12 个月 

20.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

21. 主动脉手术—须开胸或开腹手术 

 

 继 续 沿

用 我 司

原 重 大

疾 病 产

品 已 有

的 10 种

疾 病 定

义 

 

22. 慢性复发性胰腺炎 

23. 多发性硬化（MS） 

24. 肌营养不良 

25. 脊髓灰质炎 

26. 进行性球麻痹 

 

 

27. 进行性肌萎缩 

28. 系统性红斑狼疮（SLE） 

29. 溶血性链球菌坏疽 

30. 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

31. 去皮质综合症 

* 4 周岁以下儿童，其重大疾病利益给付将根据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按比例计算。详情请参

见合同条款 
 
意外全残保障 

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若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九十天以内，因该意外伤害蒙

受《意外残疾项目表》上所列的意外残疾项目之一，本公司将给付意外全残利益，基本

保险合同及附加合同终止。 

意外全残利益为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： 

① 保险单上所载的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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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合并后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； 
③ 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合同累计所缴保险费。 
* 4 周岁以下儿童，其意外全残利益给付将根据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按比例计算。详情

请参见合同条款。 
附加合同的重大疾病利益与意外全残利益不重复给付。 

 
投保示例 
 
被保险人：李先生  30 周岁 
保险金额：10 万元 
缴费期限：5 年 
年缴保费：18,181 元 
 
保单利益： 
重大疾病保障：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若不幸罹患合同约定的 31 种重大疾病之一，可获得 10
万元理赔金，保险合同终止。 
意外全残保障：在合同有效期内，若不幸因意外导致全残的，可获得 10 万元理赔金，保险

合同终止。 
身故保障：详见保单利益演示表。 
期满利益：生存至合同期满，未发生重大疾病亦未发生意外全残，获得 10 万元，保险合同

终止。 
红利派发：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。 
 
保单利益演示表： 
 

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保单 

年度 

/年龄 

年缴保

费 

累计 

保费 

保证现

金价值 

期满利

益给付 
高 中 低 高 中 低 

重疾利益

给付（不

含红利）

身故利

益给付

（不含红

利） 

1/31 18,181 18,181 8,500 - 32 27 23 32 27 23 100,000 100,000

2/32 18,181 36,362 19,800 - 138 108 78 171 136 102 100,000 100,000

3/33 18,181 54,543 32,300 - 332 251 171 508 391 276 100,000 100,000

4/34 18,181 72,724 47,700 - 625 465 304 1,148 868 588 100,000 100,000

5/35 18,181 90,905 65,700 - 1,041 763 485 2,224 1,657 1,091 100,000 100,000

6/36 - - 68,400 - 1,199 838 476 3,489 2,544 1,599 100,000 100,000

7/37 - - 71,200 - 1,381 966 552 4,975 3,587 2,199 100,000 100,000

8/38 - - 74,200 - 1,590 1,114 638 6,714 4,808 2,903 100,000 100,000

9/39 - - 77,400 - 1,830 1,283 737 8,746 6,236 3,727 100,000 100,000

10/40 - - 80,600 - 2,106 1,478 850 11,114 7,901 4,689 100,000 100,000

11/41 - - 84,100 - 2,406 1,685 964 13,854 9,823 5,794 100,000 100,000

12/42 - - 87,800 - 2,750 1,922 1,094 17,019 12,039 7,062 100,000 100,000

13/43 - - 91,600 - 3,144 2,193 1,242 20,674 14,593 8,516 100,000 100,000

14/44 - - 95,700 - 3,596 2,503 1,410 24,890 17,534 10,181 100,000 1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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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/45 -    -    -    100,000 4,114 2,858 1,602 29,751 20,918 12,089 100,000 100,000

 
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“高”“中”“低”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

利，累计红利还包括该红利及其累积生息（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%），该演示基于公司

的精算假设，仅供参考，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，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，红利

分配是不确定的。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于或低于该表。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

更详细的打印计划书，敬请参阅。 
 

投保须知 
被保险人年龄：出生 30 天--55 周岁 
保险期间：15 年 
交费方式：5 年交 
最低/最高保险金额：3 万/100 万 
可选择的附加险：中宏附加康健额外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

 
 
 
 

责任免除： 
 
基本保险合同责任免除 
 
因下列情形之一，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，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： 
一、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 
二、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； 
三、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日（若曾复效，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）起二年内自杀，但被保

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； 
四、战争、军事冲突、暴乱或武装叛乱； 
五、核爆炸、核辐射或核污染。 
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，基本保险合同终止，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基本保险

合同与附加合同合并后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。 
发生上述其他情形，基本保险合同终止，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基本保险合同与附加

合同合并后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。 

 

附加合同责任免除 
 
因下列情形之一，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疾病、达到疾病状态或进行手术的，本公司不承担

给付重大疾病利益与额外疾病利益的保险责任： 

一、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 

二、被保险人故意自伤、故意犯罪或拒捕； 

三、被保险人服用、吸食或注射毒品； 

四、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； 

五、战争、军事冲突、暴乱或武装叛乱； 

六、核爆炸、核辐射或核污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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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遗传性疾病，先天性畸形、变形或染色体异常。 

因下列情形之一，直接或间接造成被保险人意外全残的，本公司不承担给付意外全残利

益的保险责任： 

一、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 

二、被保险人殴斗、故意自伤、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； 

三、被保险人受酒精、毒品的影响； 

四、被保险人酒后驾驶、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，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； 

五、战争、军事冲突、暴乱或武装叛乱，核爆炸、核辐射或核污染； 

六、被保险人未遵医嘱，私自服用、涂用、注射药物； 

七、被保险人以任何形式参与潜水、跳伞、攀岩运动、探险活动、武术比赛、摔跤比赛、

特技表演、赛马、赛车等高风险运动； 

八、被保险人因妊娠（包括异位妊娠、生育、流产、堕胎、难产）及其并发症，节育、

不育或绝育有关之手术和医疗性的服务，整容； 

九、被保险人因精神性疾病（依据世界卫生组织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》

（ICD10）分类为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疾病）而导致的意外伤害； 

十、被保险人置身于任何飞机或空中运输工具期间（航空交通工具除外）。 

 
 

犹豫期及退保： 
自投保人签收保险合同当日（含当日）起十四日内为犹豫期。犹豫期内投保人要求解除

保险合同的，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，并提供保险合同、投保人身份证明及保险费发票，本公

司将退还已收保险费。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，保险合同自始无效，

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。犹豫期满后投保人要求退保，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

当日 24 时起，保险合同终止，本公司将退还投保人保险合同当时的保证现金价值。 
 

注：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，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为准 
 
表 1 

意外残疾项目表 

项目 残疾程度 

一 

二 

三 

四 

五 

六 

七 

八 

双目永久完全（注 1）失明的 （注 2） 

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

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

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的 

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

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（注 3） 

咀嚼、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（注 4） 

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、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，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，为维持生命必要的

日常生活活动，全需他人辅助的（注 5） 

 

注： 

(1) 所谓永久完全系指自意外伤害之日起经过一百八十天的治疗，机能仍然完全丧失，但眼球摘除

等明显无法复原之情况，不在此限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6 页 共 6 页 

(2) 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、或不能辨别明暗、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者，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

标准视力表0.02，或视野半径小于5度，并由保险公司指定有资格的眼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。 

(3) 关节机能的丧失系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、或麻痹、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。 

(4) 咀嚼、吞咽机能的丧失系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，以致不能作咀嚼、

吞咽运动，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。 

(5) 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，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摄取、大小便始末、穿脱衣服、起居、

步行、入浴等，皆不能自己为之，需要他人帮助。 


